
国际法委员会
` 

第四十一届会议简要记录

1989 年 5 月 2 日至 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举行

笫 2095 次会议

1989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 15 分

卸任主席：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

主席：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内先生、凯西先生、阿兰焦－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维德斯先生、科罗马先生、马希乌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鲁库纳斯先

生、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呈·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托

姆沙特先生、扬科夫先生．

会议开始

1 卸任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开始，并且向委员会委员、秘

书处人员，特别向委员会新任秘书弗拉基米尔·科特赖尔先生表示欢迎．

卸任主席的讲话

2 卸任主席说，他受国际法委员会的委托，出席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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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向第六委员会介绍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 (A/ 43/ 10) 1 ．委员会委员

们可查阅他在六委所发表的讲话的案文2 '六委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记录；

以及秘书处编写的专题讨论摘要 (A/ CN.4/ L.431) ．他们可以看到，第四十届

会议的报告所引起的辩论总的说来是积极的，发言的代表团大部分都对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发表赞同的意见．

3 不过，六委讨论中的某些方面值得在此介绍一下．首先，应该指出，有些

代表团，尽管是很少数代表团，以更多的时间去批评委员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而

不是对委员会 40 年来正是应用这些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总结。可是，在

对委员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进行过这样多的讨论以后，现在应该很明显，委员会使

用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尽管并不理想，毕竟是最适应它的需要和特点，因此是最有

效的程序和工作方法．

4 此外，必须指出，只有很少数代表团响应国际法委员会按照大会的要求向

它们提出的呼吁，即吁请它们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希望从各国政府得到必要指示以便

进行其工作的具体问题提出评论和意见。卸任主席在其在六委的讲话中还特意提到

这一点．

5 而且，关于委员会的报告，还有一点误会，很多代表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并

不是委员会报告本身，而是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或者起草委员会的建议。也许这个误

会是由于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方式而产生的．应当程调这个事实：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的，是它的全体会议讨论的结果，也就是委员会全体所通过的建议、条款草案和评

注．如果六委的评论针对的是与委员会全体在报告中所通过的建议相反的建议，那

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必须避免在这一点上产生任何误会昏

6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问题，需要消除另一个误会，有一些代表

团，出于不大清楚的原因，将这个问题作为主要的论题．有些人确实似乎是从国际

法委员会是六委的一个工作组的原则出发的，他们不了解或者装做不了解委员会的

1 见《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第

1-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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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委员会虽然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但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有它自己

的章程，它的委员是以个人身分当选的，而不是作为政府的代表当选的，因此它有

权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7 这少数代表团发出的批评之一是针对国际法委员会的产量以及它利用分配

给它的时间的方式的．这种批评来自一个并不以准时著称的委员会，确实有些奇

怪．有人责备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太长，特别是有关不同专题的历史背景的叙
述大长，同时又抱怨说如果不多年注意委员会的工作就很难准确理解报告的内容，·

因为不了解报告中各项建议的来龙去脉，这也有些自相矛盾．各国政府出席联大的

代表确实时常更换，也许国际法委员会应该考虑一下如何解决以下问题：它怎样才

能履行它对大会的义务，以尽可能完整和合理的方式介绍它的工作成果，以便向各

国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使政府能对它提出的建议表明态度，与此同时又要能

够确信，正如它有权期望的那样，大会将以应有的注意和认真的态度来审查它的报

告？在此不应忘记，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很受国际法专家赞赏的一个工具，甚至国际

法院的判决也引用委员会的报告。

8 卸任主席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提出两个解决办法，当然，如果委员会本届会

议决定再度建立规划小组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由规划小组进行审议．第一个办法

也许是由六委在报告提交的下一年而不是当年来审查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就

可以使各国政府有足够的时问深入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向

其代表团发出必要的指示。这样的办法显然有个缺点，即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本身

都无法在其下届会议上考虑六委所提出的意见．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委员会可以交

错或轮换审议提交给它的不同专题．另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由各国政府在相当短的

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以便使秘书处能写出一个摘要，但这并不妨碍出席六

委会议的代表团在必要时在会议上发表其意见．

9 至于第六委员会根据大会 1987 年 12 月 7 日第 42 / 156 号决议第 6 段规

定设立的特设工作组，卸任主席说在经过若干次会议后，它不得不承认这个明显的

事实，即它不可能以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方法和程序制定准则或发出指示作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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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些问题巳由委员会的章程加以规定，该工作组主席致六委的报告3 全文

巳经分发给委员会的委员们．

10 在提及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问题时，卸任主席通知委员会说，他作为观察

员，出席了 1988 年 11 月至 12 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会

议，在会上有人提议在国际法委员会开会的同时，举行一次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

会议，以便研究两个机构共同关心的问题，他还代表委员会出席 1989 年 2 月在内

罗毕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会议．当时瑞典和芬兰的法律顾问建议，在联合国·

的主持下，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所关注的问

题的讨论会，即关于污染和环境的讨论会。

11 科罗马先生则代表委员会参加了非洲经济委员会 1989 年 1 月在亚的斯

亚贝巴组织的一次讨论河流和湖泊流域发展问题的会议．帕夫拉克先生代表委员会

参加了 1988 年 8 月在华沙举行的国际法协会会议．

12 科罗马先生说，他赞成卸任主席的大部分意见，不过他以为，六委的批

评也是促使委员会改进其活动方法的一种方式。他在非洲经济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

详细介绍了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专题的工作，他注意到与会者

广泛赞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提的建议，这很令人鼓舞．

下午 4 时会议暂停， 4 时 20 分复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格雷夫拉特先生为主席．

格雷夫拉特先生就任主席．

13 主席感谢委员会选举他担任主席所给予他的国家及他本人的荣誉以及对

他所表示的信任．他将努力效法各前任主席树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榜样，他为卸

任主席在主持上届会议的工作以及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中所表现的

才能向他表示感谢，他相信规划小组将充分考虑卸任主席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

3 同上，笫 40 次会议，第 10-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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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意识到选举他担任委员会本届会议主席的意义，本届会议正值国际法

委员会创立四十周年之际。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和建议，以及其特别报告员的

报告，都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和对当代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的极为重要的贡献。实际

上委员会在其 1949 年第一届会议上就在进行编纂的专题中确定了两项至今仍是委

员会工作中心的专题，即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国家责任．委员会还指定一个

特别报告员负贵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这是仍列入委员会议程的另

一个专题．这三个专题特别具有能加强国际法律制度的性质．

15. 也是在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拟订了各国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 4 该

草案深刻地影响了以后所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导致通过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

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5 该宣言中载有一系列一直具有现实意义的规

则．

16 主席表示相信，由于委员们的才能、经验和合作，委员会本届会议将会

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为第一副主席．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鲁库纳斯先生为第二副主席。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为起草委员会主席．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本努纳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A/ CN.4/ 418) 

17 主席请委员会通过临时议程 (A/CN.4/418) ，但有一项谅解，此项决

定不影响各专题审议的次序，该次序将在适当时候确定．

临时议程(A/ CN.4/ 418)通过

18 主席提请委员们注意大会 1988 年 12 月 9 日第 43/ 169 号决议，他提

议该决议第 5 段中提出的要求在议程项目 9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其

4 见《 1949 年......年鉴）），第 286 页以及下列文件。

f， 大会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 (XXV)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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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工作）内审议，该项议程巳送交规划小组讨论．

就这样决定．

本届会议工作安排（议程项目 1)

19 主席说，扩大的主席团的组成人员除本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外，还包括

特别报告员和曾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委员，即阿兰焦－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

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麦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锡亚姆先生、扬科夫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和勒泰先生．

20 科罗马先生说，最好将来在委员会每届会议开始时就能有一个简要的进

度表，指明它要审议的各份报告编写进展的阶段．

下午 5 时 15 分会议暂停， 5 时 55 分复会．

21 主席说明委员会要讨论的报告的分发情况．有四份报告还没有发出，将

在 5 月 17 日至 6 月 1 日之间发出．委员会还将收到小木曾先生关于国家及其财产

的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它将同时讨论小木曾先生的初步报告和现在这份报告，

过去的报告上一届会议未能讨论。

考虑到以上报告将先后发出，扩大的主席团建议委员会按下列临时顺序审议议

程中的项目：

1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项目 6) ·······................. 7 次会议

2. 国家贵任（项目 2) .......…..........................…............... 7 次会议

3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贵任

以后再举行

2 次会议

（项目 7) .................…..............................…............. 5 次会议

以后再举行

1 次会议

4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项目 3) ................................. 7 次会议

5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项目 6) .................................... 6 次会议

6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项目 8) ......... 2 次会议

一 6 -



委员会将用 4 次会议来审查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还将拨出必要的时间接待同它保

有联系的其他法律机构的代表．

22 如无反对意见，主席将认为委员会同意通过这个临时工作计划．

就这样决定．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其文件工作

（议程项目 9)

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成员

23 主席说扩大的主席团提议规划小组组成如下：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主席）、阿吉博拉亲王、凯西先生、巴尔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

先生、雅科维德斯先生、马希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鲁库纳斯先生、锡亚姆先生、托姆沙特先生和扬科夫先生．规划小组不限制会议参

加人数，委员会其他委员也可参加其会议．

就这样决定。

24 主席提醒委员会，它曾在上届会议6 时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提

议有哪些专题可以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计划．扩大的主席团建议属于五个地区小

组的委员分别开会，各提名一个代表参加该工作组，由工作组选出其主席．

下午 6 时 30 分散会．

6 见《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10 页，第 5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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